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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单方面行为 

工作组报告  

 1.  作为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本专题特别报告员之报告的结果 委员会 1999 年

6 月 25 日第 2594 次会议决定重新召集国家的单方面行为工作组 委员会 1999 年 7

月 2 日第 2596 次会议决定任命特别报告员维克托 罗德里格斯 塞德尼奥先生为工

作组主席 并向工作组转交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和全体会议的有关评论  

 2.  工作组由下列委员组成 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先生(主席) (特别报告员)

巴哈纳先生 巴埃纳—苏亚雷斯先生 加亚先生 哈夫纳先生 贺先生 卡巴齐先

生 卡特卡先生 卢卡舒克先生 庞布—齐文达先生 佩莱先生 拉奥先生和罗森

斯托克先生(当然成员)  

 3.  工作组议定 它的工作不应重复全体会议对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的辩论

辩论情况摘要将载于委员会报告中的有关章节 工作组的任务将是 (a) 议定单方

面行为的切实可行之定义的基本内容 作为进一步研讨这一专题和收集有关国家实

践经验的出发点 (b) 制定关于应该收集哪些国家实践的一般准则 (c) 确定关于特

别报告员今后应该如何工作的方针  

 4.  关于上段中指出的第一点 有人对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中就单方面行为

的定义载述的一些内容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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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委员们普遍认为 单方面法律行为 中的 法律 一词没有必要 因为将

在定义中明确规定委员会所研讨的单方面行为是意图产生 国际法律效力 的行为

而不只是政治性的声明  

 6.  对单方面行为起到限制作用的形容词 明确 似乎意味着行为之发布务必

明确 委员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本专题之范围的不当限制 会引起潜在的问题 国际

上的实践经验表明 单方面文书通常不是明确的范本 但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缺乏法

律效力 对单方面文书的解释的确是委员会必须在本专题中予以处理的几个问题之

一  

 7.  也有人对特别报告员在定义中使用的 公开 提出质疑 据指出 公开

的含义是使用大众传播工具使国际社会普遍知道该行为 对于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

中所处理的一些极为特殊的单方面行为来说 可能有其必要 但并不是在所有单方

面行为中都需要这样处理 有人认为 公开 一词作为单方面行为定义中的一项普

遍要求 其含义只能是指 应该将该项文书通知收信人 或以其他方式告知收信人  

 8.  也有人质疑特别报告员在定义中以 整个国际社会 作为单方面文书的可

能收信人这一概念 有人质疑是否可以将 整个国际社会 视为一个国际法主体从

而持有国际权利或负有国际义务  

 9.  也有人质疑特别报告员的定义中所载 其意图为取得国际法律义务 等字

句对本专题造成不当的限制 单方面行为也有可能是为了取得或保持权利 有些委

员建议增添 其意图为产生新的法律关系 但有人指出 新的 一词并不精确

因为有些行为的目的是要保持若干权利而不是要产生新的权利(例如抗议) 此外

若干行为的结果可能是缺乏法律关系 委员们普遍同意将定义的这一部分重新拟订

为 其意图为在国际层面上产生法律效力  

 10.  委员们对于特别报告员在定义中所载列的行为的 自主性 表示了分歧

的意见 有些委员认为 按照特别报告员的理解载列的这个词会大大缩减这个专题

的范围 可以说 所有的单方面行为都可以在协约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中找到它们

的根据 可以从委员会的研讨范围内合理地加以剔除的行为是与条约的缔订和效力

有关的那些行为 例如保留 另一些委员同意列入 自主性 认为这是将受到特别

条约制度限制的单方面行为排除以便限定专题范围的适当方式 工作组议定 在现

阶段应将定义中的 自主性 这个词放置在方括号内 征询各国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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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鉴于上述考虑因素 工作组议定以下列概念作为委员会研讨这个专题的基

本点 以之作为收集相关国家实践的出发点  

 一国发布单方面 自主 声明 意图在该国对一国或多国或国际组

织的关系上产生法律效力 并将该声明通知或以其他方式告知有关国家或

组织  

也有人在工作组中指出 单方面声明可能由一国作出或由多国联合发布或以一致的

方式宣示  

 12.  工作组也审议了上文第 3 段中所指出的第二点 即制定关于应该收集哪些

国家实践的一般准则  

 13.  有人认为 秘书处应该编写一份类型汇编或目录 载列国家实践中的各种

单方面行为 不必收罗无遗 只要足够代表包罗广泛的各种国家实践就行了  

 14.  但是 有人指出 目前能够从中找到这种实践的资料来源代表性还不足够

因为只有一些国家才拥有它们在国际实践中按时修订的资料摘要 不一定能够代表

所有的区域集团或法律体系 有人认为 为了补充这种资料来源 委员们应同特别

报告员合作 向他提供足以代表他们各自国家实践经验的材料  

 15.  已经议定 秘书处应与特别报告员进行磋商 拟订可能由各国政府在合理

期限内提出答复的一份问题单 至迟于 1999 年 10 月寄发 向各国索取资料 证询

各国在单方面行为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委员会有关本专题之研究的一些问题的立

场  

 16.  问题单应该从上文第 11 段中所载录的单方面行为概念着手 还应该提到

特定种类的单方面行为 例如承诺 抗议 承认或撤回 并且征求这些方面的相关

材料和信息 此外 还应该征询各国在单方面行为的下列方面的实践经验  

− 谁有能力代表国家行事 以单方面行为在国际上承担责任  

− 单方面行为受到哪些方式的限制 书面声明 口头声明 可能发布声

明的情境 个别或联合的行为  

− 单方面行为可能含有的内容  

− 单方面行为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  

− 每一国家对它本国或别国在国际层面上的单方面行为所赋予的重要

性 效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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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解释规则适用于单方面行为  

− 单方面行为的持续期间  

− 单方面行为可予撤销的程度  

 此外 也可以在问题单中征询本专题一般着手方式或范围的相关问题 例如  

− 该国政府认为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的规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比照适用于单方面行为  

− 该国政府是否认为委员会应该 (a) 专门处理 自主 单方面行为

例如不意味着先前已经存在的协约规范的落实或适用的行为 或者(b) 

处理所有的单方面行为  

− 该国政府是否认为 在不违反非自主性单方面行为之特定规则的情况

下 可以将一些共同规则适用于自主和非自主单方面行为 如果认为

可以 到底可以将哪些共同规则适用于哪些方面呢  

 17.  委员们一致认为 第 16 段中所列各点并不是列举无遗的 秘书处可能在

同特别报告员磋商后加以增添或以更适当的方式加以表述  

 18.  工作组还认为 可以利用各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到第六委员会讨论本委员会

报告的机会促使他们注意就本专题收集国家实践经验的需要 也便于使各国政府尽

早对上述问题单提出答复 为此 本专题特别报告员也应该在第六委员会讨论本委

员会报告期间出席会议  

 19.  关于特别报告员今后就本专题进行的工作 他应该在考虑到相关国家实践

的情形下 参照委员们对他在第二次报告中提交的条款草案所提出的意见 继续拟

订案文 有些案文可能需要重新拟订 并且研讨同这个专题有关的一些特定问题

例如单方面行为的解释 效力和撤销  

 
--  --  --  --  -- 

 


